娄市科字〔2013〕38号
关于申报2013年度娄底市科技计划项目的通知
 
各有关单位：   
      为贯彻落实十八大和全国全省科技创新大会精神，落实“十二五”科技发展规划，加快推进创新型娄底建设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，充分发挥科技对推进“四化两型”、实现“两个加快”的支撑和引领作用，现就2013年度娄底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    
       一、申报原则  
       2013年度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，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从我市产业发展科技需求出发，突出发展重点，集中有限资金办大事,全面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，组织实施一批重点科技计划项目，解决制约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，发挥科技的引领支撑和示范带动作用。    　　
      二、申报条件    
      项目申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应具备的条件：   
      1、在娄底市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，财务管理制度严格、财务管理机构健全；   
      2、主要从事与所申报项目密切相关的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的研究、开发和服务业务，是项目的直接研制者或产权拥有者，知识产权明晰；   
      3、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企业、创新型企业，引导企业加大对研发经费的投入，成为创新投入的主体；   
      4、项目负责人应熟悉本领域国内外科技和市场发展动态，具有本领域的工作经验，是实际主持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，是申报单位正式员工，同一申报人只能申报一项科技计划项目，否则申报材料视为无效，已承担市级项目立项支持，但尚未结题验收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新的项目。
三、申报要求
（一）材料要求
1、不在《申报指南》范围内的项目，不得推荐申报；不得以在研或已结题的省科技计划项目重复申报；不得以相同内容多头申报。
2、项目申报材料包括《娄底市科技计划项目申请书》、《可行性研究报告》（一般项目除外）、相关附件目录及材料。所有书面材料用A4纸并按上述顺序装订成册。
3、所有类别项目需提交申报材料一式两份，重点项目需另报电子文档。
4、填表内容应真实可靠、力求完善、表达完整、叙述准确。
5、项目申请材料一律不退还，申请单位应根据需要预留备份申请材料。
（二）申报时间及地址
1、项目申报受理起止时间为2013年12月9日至2013年12月16日。《通知》和《指南》及相关附件除发布本书面文本外，同时在娄底科技信息网上发布（www.ldinfo.ac.cn）。
2、项目受理科室：   市科技局综合计划科        8314375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市科技局农村与社会发展科  8225587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市科技局成果与技术市场科  8227780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市科技局政策与法规科      8225587
 
附件一：2013年娄底市科技计划申报指南
附件二：娄底市科技计划项目申请书
附件三：娄底市科技计划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提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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